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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崇明区宜居宜业精品乡村建设资金使用方案

为贯彻落实乡村振兴战略，进一步提升宜居宜业精品乡村建

设水平，优化财政资金投入方式，充分体现公平、公正，确保建

设质量，激发乡镇积极性，宜居宜业精品乡村奖补资金方案如下：

一、奖补资金

1.奖补基数

奖补资金结合村域面积和农户数，按照最大村（村域面积 4

平方公里以上或农户数 1200 户以上）1000 万/村、中等村（村

域面积 3.5 平方公里（含）以上或农户数 1000 户（含）以上）

800 万/村、最小村（村域面积 3.5 平方公里以下且农户数 1000

户以下）600 万/村实施奖补。全区年度建设总量不超过 8 个村。

2.分类细化奖补

对当年度建设数量为 3 个村及以上的乡镇，奖补基数按照

100%奖补；原则上对当年度建设数量为 2 个村的乡镇，奖补基数

下调 5%，按 95%奖补；原则上对当年度建设数量为 1 个村的乡镇，

奖补基数下调 15%，按 85%奖补。

3.实施分档奖补

为激励宜居宜业精品乡村建设成效，按照成效评审结果分三

档奖补，幅度为 100%、95%、90%。第一、第二、第三档占建设

总数的比例为 2:3:3。



- 10 -

二、成效评审

各宜居宜业精品乡村按照建设计划要求完成建设的次月，由

区乡村振兴办牵头开展建设成效评审，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工作

领导小组相关成员单位参加。评审分三个环节：一是现场查看建

设效果，对建成后的村庄形态进行现场踏勘。二是工作情况汇报，

由各乡镇汇报宜居宜业精品乡村整体建设情况。三是打分评定，

成员单位对各建设村的建设成效进行打分评定，区乡村振兴办汇

总评审结果并作为区级财政分档奖补依据。

出现以下情况的宜居宜业精品乡村直接评定为第三档：未按

照建设计划要求开工建设的；未经报批擅自调整建设内容的；在

成效评审时发现有未完成工程建设的；在建设期间出现被部、市

通报的违法违规用地和新增乱占耕地建房（住宅类）的。以上情

节较严重的“一票否决”不通过验收。

三、资金拨付

对列入区级宜居宜业精品乡村建设计划的，区级财政按照奖

补基数总额 30%的标准预拨奖补资金，剩余资金根据成效评审结

果清算。成效评审未通过的，预拨资金在区对乡镇转移支付中扣

回。对于年度只建设 1 个村的，不实施预拨。

对列入区级宜居宜业精品乡村建设计划的，须拟定“家门口”

产业实施方案并经区农业农村委论证通过后实施，宜居宜业精品

乡村建设资金用于“家门口”产业投资额不得低于 35 万元。宜

居宜业精品乡村建设完成后，村集体资产增收达到投入资金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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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%以上并带动不少于 20 户农户平均每户增收 0.6 万元以上的，

方可成效评审，不达到以上标准的不通过成效评审。

宜居宜业精品乡村在完成区级成效评审后，乡镇要在 3 个月

内完成审价、审计工作，区级按分档奖补标准进行资金拨付，实

际拨付金额以奖补基数测算金额和最终审价审计金额两者取其

低。

四、建设时间

为进一步落实基层减负工作，提高宜居宜业精品乡村建设质

量，宜居宜业精品乡村建设周期调整为自下达建设计划之日起

24 个月内完成，原则上各乡镇要在镇域内整体一轮建设完成后

方可实施下一轮宜居宜业精品乡村建设或申报市级乡村振兴示

范村。


